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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的确是我国未来法治蓝图中的一抹亮色。贺卫方教授为

此而发出的呼声（详见中国律师网2003年7月7日）令身为律

师者欢欣鼓舞。但从目前我国律师实际执业状况来看，笔者

认为贺教授文中（以下简称贺文）有几处观点值得商榷。 首

先是优秀律师和法官的判断标准问题。贺文认为，“在最优

秀的律师中选任法官也就意味着在最富有的律师中选任法官

。”显然，贺教授在这里是将“优秀”与“富有”划了等号

的。笔者以为，对于并非纯粹商业经营人员的律师而言，收

入丰厚可能是律师努力执业的一种回报，但却不是优秀律师

的本质特征，也不应成为判断律师优秀与否的主要标准。事

实上，很多专业功底扎实、职业品格高尚、勤勉尽责、讲求

诚信的律师以及大部分科班出身的年轻律师并不象外界想象

得那么“富有”。例如《中国律师》杂志（2002年第10期）

曾经报道的云南新海天律师事务所的罗坷律师，“很多人都

不知道，罗坷其实并不富裕。他接案件，不论大小，不论收

费高低。”“罗坷真正关心的也是真正能让他欣慰的，在于

每一个当事人是否受到了法律的公正对待”。对于这样的律

师，谁又能简单地以财富的尺度来抹杀其优秀的执业风范呢

？如果选任律师做法官时将“家底”丰厚作为评判指标，恐

怕会将很多优秀人才拒之门外。而且，成就一名优秀律师的

主客观条件与培养一名优秀法官的条件还是有区别的。从实

践中来看，律师能否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律师的社交与协调能



力，即能否有效地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开拓业

务市场，获取充分的案源保障。而法官则是纯粹的法律代言

人和正义捍卫者，它需要的恰恰是超脱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

经济利益而不偏不倚地依法断案。二者之间的这种差异性决

定了成功的律师不一定就能成为优秀的法官。完全从律师自

身执业特点出发而得出的优秀、富有等标准并不一定适用于

对优秀法官的评判和选任要求。我国司法审判机关也曾面向

社会公开招聘过法官，但入选者进入法院后是具体负责日常

行政事务还是直接进入审判一线，其实际效果如何等，却鲜

见后续报道。 其次是选律师做法官与减少法官腐败之间的因

果关系。贺文认为，“从优秀律师里选任法官的第一个显而

易见的好处是有利于减少法官的腐败。”其主要论据便是从

收入丰厚的律师中选法官，“那么相当多的法官在任职时已

经是衣食无忧，甚至腰缠万贯了，‘衣食足，知荣辱’，他

们对于贿赂的抵御能力就会强得多。”在贺教授看来，律师

执业时财富的“原始积累”俨然成为其当选法官乃至抵御腐

败的最佳条件和有效屏障了。这种观念未免有些天真，它实

际上还是高薪养廉思想的一种翻版而已。而贪官们历来俸禄

优厚却仍欲壑难填的事实已然证明了这种反腐思路难以真正

产生实效。相反，律师执业时收益可观，而成为法官后却收

入降低，这种落差是否会对其产生某种负面刺激作用，倒是

有必要防范。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律师目前的职业素质

及道德水准也不容乐观。律师违法办案，违背诚信，甚至拉

拢腐蚀司法工作人员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律师业务缺乏

专业化、精尖化等，倘若这种不利状况得不到根本改观，律

师转换为法官所需的相应素质得不到提升，那么可以不客气



地说，中国律师还不具备成为优秀法官的基本条件，还没有

充分的资格步入司法审判的神圣殿堂。 再次是从律师中选任

法官的司法价值究竟何在？诚如贺教授所言，这有利于维护

法庭审判以及整个司法的秩序，改善国家的政治生态环境。

但贺文对此予以佐证的一项论据便是“从优秀律师里选任法

官也意味着法官对律师技巧的谙熟，这对于法庭上的律师也

是一种无声的告诫：在法官面前不要耍花招，那无疑是班门

弄斧”。笔者以为，这种推断实际上还是对律师执业特性及

法律服务价值的一种误读，甚至还隐含着法官对律师固有的

一种贬抑与排斥心理。事实上，律师的本职就是为当事人提

供法律服务，即便使些诉讼上的“花招”或技巧，但只要不

违法，法官看穿了又能怎样？律师业的发展恰恰需要这些曾

经担任过律师的法官能够真正体恤律师工作之辛苦，真正做

到尊重和支持律师。此外，贺文还援引英国律师把持专业法

官入口的制度，提出了“律师对于法官候选人的垄断”问题

。笔者以为，这种制度未免过于绝对，也存在人才的选择范

围窄、可塑性差等弊端，尤其是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的律师准

入资格及其执业素质与发达国家律师相比差距甚大，其能否

独自担纲法官人选尚令人存疑。因此，真正选拔优秀法律人

才的关键还是需要司法机关将面向社会招贤纳才的大门敞得

更大一些，真正遵循公开、公正、竞争、择优的选才原则。

尤其是应当注重从法律科班出身的大学毕业生中直接引进人

才并进行初始化的培养。毕竟，他们是最富有朝气、最纯粹

、可塑性最强的一个群体。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比中国现今的

律师更让人放心。 当然，从律师中选任法官，其最显著的法

治价值就在于它体现了国家的政治文明和法治建设的民主化



，“律师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乃是一国法治实现程度

的标尺。”但在我国目前司法体制和律师执业现状下，即便

个别律师有幸被法官队伍所接纳，其对国家民主政治生活以

及司法审判工作的影响和作用也并非决定性和变革性的。律

师与法官作为两支独立的司法群落，它们之间的沟通与对流

固然重要，但每一群落自身能量的聚升和辐射，同样是促成

其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同步提高以及推动民主法治进步的有

效而现实的途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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